臺北市身心障礙者生活輔助器具補助申請書 

	身 心 障 礙 者

 姓 名


	
	身 分 證 

字 號
	
	
	
	
	
	
	
	
	
	

	民國（前）    年    月    日   年齡：    歲
	聯 絡 電 話

傳 真 電 話
	（H）           

（O）

（F）

	障礙類別等級
	       障        度
	
	

	戶 籍

地 址
	里        路      段      巷      弄    號    樓之

鄰        街



	通 訊

地 址


	□同上

□      里        路      段      巷      弄    號    樓之

鄰        街



	申請輔具項目
	
	經

濟

狀

況

說

明
	請勾選

□低收入戶（卡號          ）

□一般戶

□在學學生

□未滿六歲

□未滿十二歲

□未滿十八歲
	申請資格
	1. 設籍並實際居住本市。

2. 領有本市核（換）發或註記之身心障礙手冊。

3. 申請補助項目未獲政府其他醫療補助、社會保險給付者，未獲政府其他相同性質(輔具器具)補助者。

4. 已超過輔助器具之補助年限。

5. 其他：詳見補助標準表。

6. 如有虛偽不實之申請而接受補助者（如領有生活輔助器具補助款而未實際購買者，或於規定最低使用年限內重複申請者），除追回已領之補助費用外，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法辦。
7. 相關單位得隨時抽查之。

	撥款帳號
	撥款帳戶戶名：

撥款行庫：臺北富邦銀行        分行或          郵局           支局。

撥款帳號：                                     。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94年12月修訂)
(應備文件說明如背面)
	應備文件說明

	· 1.申請書正本。

· 2.身心障礙手冊正本（繳驗後承辦人影印並歸還正本）。

· 3.戶口名簿正本（繳驗後承辦人影印並歸還正本）。

· 4.低收入戶卡正本（繳驗後承辦人影印並歸還正本）。

· 5.三個月內統一發票正本或估價單（俟繳統一發票正本後即撥付補助金），發票上需請廠商註明申請人姓名、地址。（限臺、澎、金、馬地區開立，始可補助）
· 6.領據、印章。

· 7.申請人之郵局或台北銀行存摺封面影本。(法定代理人請備身份證明文件。)

· 8.委辦書（身心障礙者親自辦理者則免付）。

· 9.最近三個月內診斷證明書、輔具評估建議書、檢測報告正本乙份及買賣契約書影本乙份，應詳述症狀確實有該項輔具之需：

（1） 需附診斷證明書者：申請特殊擺位坐椅、吹吸口控（或頭控）滑鼠、飲食、衣著、居家類輔具等、溝通板（器）、電動床、束腰帶、下肢外轉或內轉帶、輪椅、電動輪椅、電動代步車、特製輪椅、流體壓力輪椅座墊、輪椅氣墊座、輪椅殊殊背墊、流體壓力床墊、氣墊床、義肢、助聽器、支架、矯正鞋、特製鞋、特製鞋墊、站立架、矽膠片、人工講話器、人工韌帶、抽痰機、氧氣製造機、氧氣筒、氧氣鋼瓶、噴霧器、呼吸器、拍痰機、特製助行器、特製推車等，以上各項均需不同科別醫師開立診斷證明書，務請詳閱補助標準表。

（2） 需附輔具評估建議書：申請特殊擺位坐椅、居家無障礙設施設備、移位機、吹吸口控（或頭控）滑鼠、飲食、衣著、居家類輔具等、溝通板（器）、電動床、輪椅、電動輪椅、電動代步車、特製輪椅、流體壓力輪椅座墊、輪椅氣墊座、輪椅特殊背墊、流體壓力床墊、氣墊床、站立架、特製助行器、特製推車。以上各項均需不同科別職能、物理或聽力語言治療等相關治療師開立輔具評估建議書，務請詳閱補助標準表。
（3） 需附輔具檢測合格證明書及輔具買賣契約書：申請溝通板（器）、電動輪椅、電動代步車、特製輪椅、流體壓力輪椅座墊、輪椅氣墊座、輪椅特殊背墊、助聽器、矯正鞋、特製鞋及特製鞋墊。（其中矯正鞋、特製鞋及特製鞋墊不需附輔具買賣契約書）
· 10.需於檢附資料中註明之其他事項：

(1) 義肢及支架需加註承製部位；矽膠片需加註使用部位、面積、及深度；助聽器需加註已無法治療改善、配置單耳或雙耳及兩耳之聽力損失程度（聽力損失分貝數介於55~110db之間者，則可予受理補助）。

(2) 申請傳真機、行動電話者（傳真機每戶限申請乙臺；行動電話以「人」為補助單位），請加附最近一期電話費繳費收據正本乙份，且收據地址須與申請人戶籍地址一致。
(3) 申請特製機車或改裝者，請加附特製機車駕照影本及特製機車行照影本各乙份。
(4) 申請特製汽車改裝者，請加附特製汽車駕照影本、特製汽車行照影本及修改書正本等各乙份。
(5) 申請居家無障礙設施設備者，請加附房屋所有權狀影本乙份（非自有房屋者，則需加附租賃契約書影本、屋主房屋所有權狀影本及屋主同意改善書各乙份）及改善計劃（含圖說與施工前後照片、估價單、或發票）各乙份。
(6) 人工電子耳補助費申請，請依社會局每年公佈申請辦理時間，統一至社會局辦理。
· 11.其他應附文件：                  　                                      

	備註：

１．本案自申請日起至補助款撥入申請人帳戶日止所需作業時間為二個月。

２．購買輔具應先經過專業評估，取得輔具規格之建議，據以採購且參酌契約書內容與廠商訂定輔具買賣契約，並經原建議人員檢測通過後，才付錢取發票。 


